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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的特定政治环境，欧盟委员会于 2015年 9月提

出了建立“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投资法庭系统（ICS）”的建议。ICS 随后

被列入欧盟与加拿大和越南的协议中，并已正式交与新加坡和日本进行磋商。本

篇投资展望讨论了该双边 ICS提案的相关问题，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最近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进行改革的决定对
其进行了评估。 

 

  首先，欧盟法院于 2017年 5月确认，任何以 ISDS为特征的欧盟国际投

资协定（IIAs）都不属于欧盟的专有权限，因此需要其各成员国的批准。欧盟法

院的意见与欧委会的立场相左，使得包括 ICS在内的统一的欧盟投资政策复杂化，

并无限期地推迟了已经（或将要）签订的国际投资协议的生效日期。由于无法依

靠可操作的 ICS来支持欧盟与其他合作伙伴的提案，欧委会自 2017年 7月以来

似乎已经准备好完全放弃贸易协议中的投资保护条款，包括正在（与日本）1进

行谈判的协议和（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签订的草案。 

 

  其次，最近的国际投资协定引入了实质性的限制和说明，其目的在于将

国家监管权力的行使排除在违反外国投资者权利（如条款的修改、解释或解释性

附件、适用范围的增减，以及例外）之外。这一点在国际仲裁方面也很明显，其

加剧了仲裁的障碍，限制了仲裁员的解释自由。这种保守的趋势（如在东南亚国

家联盟，以及中美投资条约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出）是对国际仲裁实际的（或夸大

的）陷阱的适当反应。鉴于国际投资协定的重点在于赔偿（而非遵约或合规），

欧盟对于仲裁作为处理公共政策问题方式的适当性以及仲裁员道德（利益冲突和

双重讨价还价等）的担忧稍显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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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们需要记住，欧盟目前仅在与美国和中国进行正式的国际投资

协定谈判，并且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任何全球 ISDS 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

ICS提案似乎与中美两国目前在 ISDS上所持立场并不一致。据报道，美国对 ICS

提案不感兴趣。而中国除了目前正在效仿美国的几个政策措施外，还热衷于通过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和与之相关的国际经济机构（中国最近成为了这些机构的

主要捐助者）来保护其主要的海外投资者。此外，中国几乎没有兴趣将那些有利

于外国投资者表达反对意见的（半）永久中立的国际论坛制度化。 

 

  第四，ICS 提案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与国际社会目前针对建立更

多的超国家裁决机构的立场相左，特别是通过单方面的西方国家的倡议（更不用

说在一个西方国家驱动的国际法律秩序下）。确实，有几个国家对现有机制的合

法性及成本表达了关切。除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经合组织支持的投资多边协议

的失败以外，当前的主要例子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对南中国海的

仲裁；俄罗斯与欧洲人权法院（和 UNCLOS）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数个非

洲国家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在成本方面，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多次要求

适度增加其预算，但均未获得成功。 

 

  第五，尽管欧盟吸引了世界上最多的 FDI流入和存量，但对其成员国（主

要是由于欧盟内部投资争端所引起）的指控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其成员国索要损

害赔偿2。欧委会坚持寻求国际仲裁程序的替代方案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

利益集团的口头批评似乎是对欧盟成员国内部政治转变的过度反应。 

 

  总而言之，双边 ICS计划似乎过度集中于欧盟的利益及其所关心的问题，

因此会对全球 ISDS改革的目标产生负面影响。贸易法委员会的多边讨论可能有

助于促成共同而深远的改革共识，但如果没有印度和巴西等新的重量级的地缘政

治国家的参与，这将是不可能的。在 20多年投资仲裁经验的基础上，并受益于

著名专家近期的贡献3，除了双边或多边法庭之外，其他问题（如可持续性、投

资便利化、投资者义务及仲裁员道德）也可能得到解决。考虑到目前西方国家对

主权国家行使监管权力的担忧与其他许多国家长期表达的对于主权的关切足够

接近，进一步的行动是可能的，正如 20国集团最近通过的“全球投资决策指导原
则”所展示的那样4。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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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欧盟内部的投资争端，欧委会宣布建立“调解制度”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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